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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招生对象



1. 高中毕业或以上学历，具备大学申请资格，身心健康的非中国籍公
民；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及中国教育部教外函[2020]12号文规
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五条，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
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
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其作为外国
留学生申请者，应持有有效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4年（含）以上，
且从2021年5月1日起至2025年4月30日止有在外国实际居住2年以上的记
录（一年中实际在外国居住满9个月可按一年计算，以入境和出境签章
为准）；

从中国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移民外国，作为外国留
学生申请者，须于2021年5月1日前取得外国国籍，且从2021年5月1日起
至2025年4月30日止有在外国实际居住2年以上的记录（一年中实际在外
国居住满9个月可按一年计算，以入境和出境签章为准）。



★请务必认真阅读“申请办法”中第7条内容并提前准备好相应材料。
★如申请人出生时，父母双方均为外国国籍，不适用上述第2条。
注意：
★本简章适用于仅申请汉语言（对外语言文化方向）和汉语言（对外

商务汉语方向）的申请人，如需同时申请其他中文授课本科专业，请浏
览《2025年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本科生统一入学考试招生简章（中文授
课）》，网址：https://iso.fudan.edu.cn/b1/f6/c16062a700918/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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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网上申请日期
2024年12月1日— 2025年2月10日

第1步：网上申请，网址
https://istudent.fudan.edu.cn/apply
先注册用户，登录后选择“个人申请→本科生→统一入学考试”，选择申请志愿
后，填写申请信息并上传以下申请材料的原件扫描件：
1.有效普通护照（有效期至2025年9月30日及以后）；
2.现居住在中国大陆境内的申请人需提供当前有效签证或居留许可页面；
3.最高学历证书（原件或经公证的复印件），应届高中毕业生提交本人所在学校
出具的预计毕业证明原件，中、英文以外文本还需提供经公证的翻译件；
4.最高学历教育阶段全部课程的成绩单（原件或经公证的复印件），中、英文以
外文本还需提供经公证的翻译件；
5.HSK5级210分（含）以上或HSK6级180分（含）以上证书（如有）；



6.至2025年9月1日未满18周岁的申请人，需提交《监护人保证书》
（1）表格下载地址：
https://iso.fudan.edu.cn/16062/list.htm；
（2）监护人应为在中国大陆境内居住、有经济来源的成年人；
7. 属于本简章“招生对象”中第二条的申请人
（1）在中国以外国家出生且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申请人，提交父母在申请
人出生前已定居外国的证明，如曾持有旅行证或通行证，需补充提交退出中国国
籍证明；从中国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移民外国加入外国国籍的
申请人，提交退出中国国籍证明；
（2）申请人2021年5月1日（含）至申请时止，如有曾经出入以及合法居住中国
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经历的，提交相应的签证、居留许可、出
入境签章页面；



8.其他可证明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文件，如获奖证书、发表论文、其他大学本
科以上录取通知书等；
9.无犯罪记录证明；
10.个人经济能力证明或经济担保证明；
如由他人提供经济担保，请访问https://iso.fudan.edu.cn/16062/list.htm，下载并填
写《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经济担保书》，同时提交相应材料。



★必要时，我校将要求申请人提交补充材料；
★请务必填写本人E-mail邮箱、联系电话；
★请确保填写的信息真实有效，上传的材料完整无误；
★每位申请人不可同时申请我校学习期限重叠的学历项目；
★请确保所提交的有效普通护照为本人最新的护照，如有必要，请提前更新护照
后再提交申请；一经录取，直至入学报到完成前，护照信息不可更改；
★申请前，请务必仔细阅读《网申系统填写和上传材料说明》。



第2步：提交网上申请，同时网上支付报名费800元人民币；报名费一经支付，一
律不予退还；未支付报名费者申请无效。

第3步：关注学校网申审核状态
建议尽早提交申请，请务必持续关注网申系统的审核状态变化及个人注册网申系
统时使用的邮箱，按要求完善信息以及补充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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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填报
以及入学考试



志愿填报

申请人可从汉语言（对外语言文化方向）、汉语言（对外商务汉语方向）专业中
选择填报最多两个志愿。



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

1. 笔试（闭卷，除“英语”外，全部考试科目以中文命题和作答）
（1）科目：
n 语文（具有HSK五级210分及以上证书者可免考语文）
n 英语 
考试大纲下载网址：
https://iso.fudan.edu.cn/16062/list.htm
★上述考试科目仅限只申请汉语言（对外）专业的考生。
（2）日期：
2025年3月22、23日 
具体各科考试时间以网申系统或邮件通知为准
2. 面试
面试将重点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语言（汉语、英语）交流能力。我校将根据笔
试成绩，确定入围面试名单。笔试成绩、面试资格及面试时间以网申系统或邮件
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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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入学时间、
学费以及奖学金



录取

学校根据笔试、面试成绩综合评定，择优录取。
预录取结果将于2025年5月起陆续在网申系统发布，学生可登录网申系统查看并
在限期内确认，否则视为放弃预录取资格。正式录取结果将在网申系统发布，
2025年6月中上旬起可通过网申系统下载电子版录取通知书。
★凡出现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一经查实，将取消报考、录取或入学资格;入
学后发现的，开除学籍。



入学时间

2025年8月底或9月初，具体时间以《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为准。
  录取的新生须严格按照复旦大学要求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入学时学校将核验
护照、签证、学历证书原件。未提交相应证书者，取消入学资格。
★申请人具有外国籍的同时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以中国公安机关出入
境管理部门的国籍认定结论为准。如在申请、录取及入学后被认定具有中国国籍
的，将取消申请资格、录取资格、入学资格或学籍；
★已获得复旦大学学籍的学生，不可同时在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攻读学位（已与复
旦大学订立学位项目合作协议的除外）。如发现以上情况，将予以退学处理。



学费标准（人民币）

23000元/学年，具体以入学时收费标准为准。

奖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
登录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http://www.csc.edu.cn或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了解具
体信息。

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审核待公布中）：
预计2025年秋季学期开通，具体信息请以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hinese.cn/page/#/pcpage/project?id=133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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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汉语（对外商务汉语方向）专业培养目标及
培养要求：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汉语听、说、
读、写能力和汉语交际能力，了解当代中国社
会文化，掌握比较系统的商务实用知识，成为
能比较熟练地运用汉语从事各类商务活动的汉
语专门人才。

  汉语言（对外语言文化方向）专业培养目标及
培养要求：培养学生掌握比较全面的汉语言文
化知识，具有较强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
和汉语交际能力，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文化, 
成为能比较熟练地运用汉语从事翻译或各类活
动的汉语专门人才。

本科生参观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

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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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环境



校园风景

郁郁葱葱的光华大道，
传承百年的复旦校训，
静谧优美的草坪剪影。



课堂瞬间 坐落于光华楼的教室，宽敞明亮，
语言交流之旅就此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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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



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强健体魄！
快乐学习每一天！



文化活动

手作月饼、彩绘团扇，
感受中华文化的历史底蕴。



师生互动

舞动青春、唱响青春，
师生嘉年华，打造中外青年交流平台。



国际交流

复旦学子，立足上海，面向世界。
对话，参与，贡献！

lip



实习参观

学以致用，以学促用。
把理论学习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



人才发展

专业学习与人生规划结合，
接通学习与职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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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点击输入标题

监督保障机制：

我校在外国留学生招生过程中做到招生录取公平公正，招生工作全程接
受复旦大学纪检监察部门监督。
信访举报电话：+86-21-55664607    

联系方式：

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处招生办公室
地址：中国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  邮编：200433
电话：+86-21-65642258   传真：+86-21-65117298
邮箱：isoadmission@fudan.edu.cn
网址：http://iso.fudan.edu.cn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1:30, 13:30-17:00
（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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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简章上述所列日期、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2. 本简章内容如有变动，请及时关注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处网站更
新；
3.本简章由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处负责最终解释。


